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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隆中实验室 2026 年度自主创新项目

申报指南

湖北隆中实验室 2026 年度自主创新项目旨在聚焦襄阳

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围绕“基础创新研究”、“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标志性创新产品研制”三大类别设立研究课题，

形成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国内外“首

发”“首创”“首款”标志性创新产品，通过技术转化，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

一、基础创新研究类项目申报指南及要求

1. 研究方向

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用新材料、

运载装备轻量化与节能新材料、材料基础科学与前沿新材料

四大研究方向，推动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重大原创突破。

2. 申报要求

项目负责人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熟悉

本领域前沿技术及发展趋势，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

和协调能力。项目组成员、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具有良好的

信誉。

3. 资助年限和金额



实施期限自立项之日起 1~2 年；原则上资助额度 20 万

元/项，计划遴选资助 15~20项。

4. 项目验收指标

除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外，验收考核还需从以下 8项指标

中选择 1项及以上：

（1）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发

表中科院 1区论文 3篇及以上；

（2）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申

报获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件；

（3）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评

选纳入湖北省 61020科技创新成果或纳入省亮点成果库；

（4）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项；

（5）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署名单位，牵头或参与起草

并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1项；

（6）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牵头单位，获批国家级、省

部级纵向科研项目，且经费不低于 50万元；

（7）以湖北隆中实验室名义签订横向项目，合同经费

不低于 50万元，到账经费不低于 10万元；

（8）其他对湖北隆中实验室年度考核较大贡献的成果。

不符合本规定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时不予通过。

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申报指南及要求



1. 研究领域

结合襄阳企业实际技术需求，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

材料、新能源汽车用新材料、运载装备轻量化与节能新材料、

材料基础科学与前沿新材料四大研究领域进行技术攻关突

破，推动创新链精准支撑产业链。

2. 申报要求

项目负责人需与襄阳企业、有意愿来襄投资的企业或者

与隆中实验室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企业共同申报，且相

关企业愿意以横向科研项目委托隆中实验室联合技术攻关

的形式配套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项目组成员、承担单位和

参与单位具有良好的信誉。

3. 资助年限和金额

实施期限自立项之日起 1~2年；原则上资助额度不低于

50万元/项，计划遴选资助 5~8项。

4. 项目验收指标

除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外，验收考核还需从以下 9项指标

中选择 2项及以上：

（1）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申

报发明专利 3件及以上，且申报获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至少

1件；

（2）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署名单位，牵头或参与起草

发布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2项；



（3）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评

选纳入湖北省 61020科技创新成果或纳入省亮点成果库；

（4）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项；

（5）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级、省

部级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不低于 50万元；

（6）以湖北隆中实验室名义签订横向项目，合同经费

不低于 50万元，且到账经费不低于 10万元；

（7）以湖北隆中实验室或其平台公司名义签订技术转

化合同 2项及以上，且到账经费不低于 10万元；

（8）以湖北隆中实验室或其平台公司名义，参与孵化

新公司；

（9）其他对湖北隆中实验室年度考核较大贡献的成果。

不符合本规定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时不予通过。

三、标志性创新产品研制类项目申报指南及要求

1. 研究领域

结合国家、湖北省、襄阳市战略发展和产业发展需求，

围绕新型陶瓷与智能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用新材料、运载

装备轻量化与节能新材料、材料基础科学与前沿新材料四大

研究领域，打造能够替代进口、全国（球）领先、体现湖北

创新优势的标志性产品。

2. 申报要求



项目负责人需与襄阳企业、有意愿来襄投资的企业或者

与隆中实验室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企业共同申报，且相

关企业愿意以横向科研项目委托隆中实验室联合技术攻关

的形式配套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项目组成员、承担单位和

参与单位具有良好的信誉。

3. 资助年限和金额

实施期限自立项之日起 1~2年；原则上平均资助额度不

低于 50万元/项，计划遴选资助 5~8项。

4. 项目验收指标

除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外，验收考核还需从以下 9项指标

中选择 2项及以上：

（1）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申

报发明专利 3件及以上，且申报获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至少

1件；

（2）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署名单位，牵头或参与起草

发布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 2项；

（3）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评

选纳入湖北省 61020科技创新成果或纳入省亮点成果库；

（4）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项；

（5）以湖北隆中实验室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级、省

部级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不低于 50万元；



（6）以湖北隆中实验室名义签订横向项目，合同经费

不低于 50万元，且到账经费不低于 10万元；

（7）以湖北隆中实验室或其平台公司名义签订技术转

化合同 2项及以上，且到账经费不低于 10万元；

（8）以湖北隆中实验室或其平台公司名义，参与孵化

新公司；

（9）其他对湖北隆中实验室年度考核较大贡献的成果。

不符合本规定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时不予通过。

四、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支持

1. 已获得国家、省、市科研项目支持且项目研究内容重

复率 20%以上视为雷同项目，不予立项；

2. 企业单位有历史遗留项目未完成整改的，不予立项；

3. 有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的项目，不予立项。

五、申报时间及评审原则

1. 对于基础创新研究类项目拟采取集中评审立项方式，

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 3月 31日。

2. 对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标志性创新产品研制两类项

目采用一事一议评审立项方式。

拟立项项目会进行现场核查，相关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1）年度审计报告（需披露研发费用情况）、会计报

表、完税证明材料等。



（2）项目组人员学历、职称证明等，如属临时聘请或

合作的研发人员，需提供临时聘请或合作的材料。

（3）项目实施需要试验和示范基地的，需提供自有产

权或租赁、合作的科研基地的证明材料，包括产权证、租赁

合同、合作协议等。

六、其它说明

项目实施与经费管理严格按照《湖北隆中实验室财务管

理办法》、《湖北隆中实验室自主创新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隆中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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